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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聚焦汕尾市“西承东联桥头堡、东海岸重要支点”战略定位，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进一步提高陆河县制造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实效，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陆河县实际，我局牵头起草了《汕尾市陆河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的若干意见（试行）（送审稿）》（以下简称《意见》（试行））。
二、起草依据
《意见》（试行）关于支持对象、支持标准、支持方式等内容依据或参考散见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21〕21号）、《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办函〔2023〕302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的函》（粤工信技改函〔2024〕3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财政支持方案（试行）〉的通知》、《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2023〕8号）、《2024年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异地搬迁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入库工作细则》（汕工信函〔2024〕3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试行）》内含4条总实施办法，主要内容为：1.总则；2.支持对象与标准；3.支持方式；4.附则。

